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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前__言]前  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意见的通知》有关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规划指引，合理配置停车设施和充电设施，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结合宁夏地方发展实际，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标准（试行）》进行修订。
本指引由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负责管理和解释。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反馈至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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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1__总则][bookmark: _Toc183160291][bookmark: _Toc537945840]1 总则
1.1  为规范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配建停车场（库）的规划、建设与管理，促进停车供需平衡，满足未来停车需求和充电设施配置要求，结合宁夏当前和今后的发展需要，制定本指引。
1.2  本指引适用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城市范围内各类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的配建停车场（库）。其他区域的建设项目可参照本指引实施。
1.3  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的设置应满足消防安全、交通安全、环境保护和综合防灾的要求，并结合道路交通组织需要，合理布局、方便使用。
1.4  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的规划设计应本着节约用地的原则，宜采用地下停车库、停车楼等立体停车设施。
1.5  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的规划、设计除应执行本指引的规定外，还应符合国家和自治区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183160292][bookmark: _Toc1668012433]2  术语
2.1  机动车 motorized vehicle
以动力装置驱动或牵引，在道路上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
2.2  非机动车 non-motorized vehicle
以人力驱动，在道路上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等交通工具。
2.3  停车场 parking area
供停放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露天停车场地。
2.4  建筑物配建停车场 parking garage for buildings
建筑物依据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所附设的面向本建筑物使用者和公众服务的供机动车、非机动车停放的停车场。
2.5  停车库 parking garage
供停放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建（构）筑物，包括封闭、敞开的单层、多层、底层及地下车库。
2.6  机械式停车库 mechanical parking garages
采用机械式停车设备存取、停放机动车的停车库。机械式停车库可分为复式机动车库和全自动机动车库等。复式机动车库室内设有车道，驾驶员可进出；全自动机动车库室内无车道，驾驶员不可进出。
2.7  标准车 passenger car unit
以车型外廓尺寸总长度为5.0m，总宽度为2.0m，总高度为2.2m的小型汽车为标准车，作为各种型号车辆换算标准停车位的当量车种。
2.8  标准车停放建筑面积 floor area for passenger car unit
停放一辆标准车所需的建筑面积，包括停车位面积和均摊的通道面积、管理、服务等辅助设施面积。
[bookmark: 2__基本要求][bookmark: _Toc183160293]2.9  停车位 parking stall
车库中为停放车辆而划分的停车空间或机械式停车设备中停放车辆的独立单元，由车辆本身的尺寸加四周所需的距离组成。
2.10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accessible vechicle parking lot
    方便行动障碍者使用的机动车停车位。
[bookmark: _Toc189450129]3  基本要求
3.1  本指引适用于住宅类、办公类、商业类、旅馆类、餐饮娱乐类、医院与社会福利类、博览类、游览类、体育场（馆）类、学校类、影剧院类、交通枢纽类、工矿仓储类等建设项目的配建停车位指标。项目用地分类遵循《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3.2  新建建筑面积大于1000㎡的建设项目，应按本指引要求设置停车场（库）。改建、扩建建筑面积大于1000㎡的建设项目，新增建筑面积部分应按本指引的配建指标要求配置停车场（库），原建筑物配建不足部分应在改扩建工程中按不足车位的100%补建。（本规定不包括历史文化街区范围内的建设项目）
城市更新项目涉及停车场（库）配建确实无法达到本指引的，可通过技术措施以不低于现状条件为底线进行更新。
3.3  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应设置在建设项目范围内，并应与主体建筑位于道路的同侧。遇特殊情况，可设置在建设项目用地外200m范围内，但应通过专用人行设施与建设项目连接。
3.4  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应与建设项目出入口、主体建筑主要人流出入口及项目内道路之间有合理顺畅的交通联系。对于吸引大量人流、车流聚集的公共建筑，宜按照分区就近布置原则，分散安排停车场（库）。
3.5  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的平面设计必须按照国家标准的规定，设置交通标志和施划交通标线，指明场内通道、停车位和出入口交通组织等设施。
3.6  建设项目配建停车位指标，机动车以小型汽车为计算当量，非机动车以自行车为计算当量。核算车位时，各类车型应按表3.1所列换算系数换算成当量车型车位进行计算。
表 3.1  停车场设计车型外廓尺寸及各类车型换算系数
	车型
	换算系数
	车辆几何尺寸（米）

	
	
	长
	宽
	高

	机动车
	铰接车
	3.5
	18.0
	2.5
	4.0

	
	大型汽车
	2.5
	12.0
	2.5
	4.0

	
	中型汽车
	2.0
	8.7
	2.5
	4.0

	
	小型汽车
	1.0
	5.0
	2.0
	2.2

	
	微型汽车
	0.7
	3.2
	1.6
	1.8

	非机动车
	自行车
	1.0
	1.9
	0.6
	1.2

	
	二轮摩托车
	1.5
	2.5
	1.0
	1.4

	
	三轮车
	3.0
	2.5
	1.2
	1.2

	
	助动（力）车
	1.2
	2.0
	0.8
	1.2


注1：三轮摩托车可按微型汽车尺寸计算；
注2：二轮摩托车停放按非机动车管理；二轮轻便摩托车按助动（力）车尺寸计算；
注3：助动（力）车包含电动自行车等。
[bookmark: 3__配建指标][bookmark: _Toc183160294]3.7  各类车型停放面积按以下要求计算：
地面机动车停车场标准车停放建筑面积宜采用25㎡～30㎡，地下机动车停车库与地上机动车停车楼标准车停放建筑面积宜采用30㎡～40㎡，机械式机动车停车库标准车停放建筑面积宜采用15㎡～25㎡。装卸车停放面积宜采用60㎡，出租车停放面积宜采用30㎡，救护车停放面积宜采用40㎡，大型客车停放面积宜采用90㎡。非机动车单个停车位建筑面积宜采用1.5㎡～2.0㎡。
3.8  建筑群体、建筑综合体配建停车位总数按各类建筑功能及其规模分别计算后累计。对分期建设的建筑群体应先建或等比例建设停车场（库）。
3.9  各类新建项目配建停车位应按照国家及自治区相关要求，同步建设或充分预留充电设施建设条件。
新建住宅配建机动车停车位应100%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服务能力不小于电动自行车总数的50%。
新建公共建筑电动自行车停车位按照不低于非机动车停车位50%的比例配建，充电设施按电动自行车停车位数量的10%-15%配建。
3.10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倡建设生态式停车场。
3.11  用地紧张、采用其他立体停车方式确有困难时，可采用机械式停车方式。影剧院、会展中心、体育场馆等大量人流、车流集中疏散的大型公共建筑以及新建住宅类建筑，不应采用机械式停车方式。
3.12  鼓励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提供智能停车服务，并具备与城市智慧化管理平台的衔接能力，推动停车资源共享和供需快速匹配。
[bookmark: _Toc1176440375]4  配建指标
4.1  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的配建指标级别及适用范围应符合表4.1的规定。机动车配建指标应以小型汽车为计算当量，非机动车配建指标应以自行车为计算当量。
表 4.1  配建指标级别及适用范围
	指标级别
	适用范围

	Ⅰ
	规划人口规模不大于20万人的城市

	Ⅱ
	规划人口规模大于20万人、不大于50万人的城市

	Ⅲ
	规划人口规模大于50万人的城市


[bookmark: _Hlk182497663][bookmark: _Hlk182479554]4.2  住宅类建设项目：根据住宅建筑类型分为四类：一类住宅、二类住宅、三类住宅、社区服务设施（包括物业办公用房、社区居委会用房、社区养老用房、社区服务站、文化活动站等，不包括中小学、幼儿园用地）。住宅类建设项目停车位配建指标不应小于表4.2的规定。
[bookmark: _Hlk183163614]表 4.2  住宅类建设项目配建停车车位指标表
	用地性质
	建筑物类型
	计算单位
	机动车
	非机动车

	一级类
	二级类
	
	
	Ⅰ
	Ⅱ
	Ⅲ
	

	居住
用地
	城镇住宅
	一类住宅
	车位/户
	1.5
	1.7
	2.0
	1.0

	
	
	二类住宅
	
	0.8
	0.9
	1.0
	1.5

	
	
	三类住宅
	
	0.5
	0.5
	0.5
	2.0

	
	城镇社区服务设施
	社区服务设施
	车位/100㎡建筑面积
	0.3
	0.4
	0.5
	1.3-1.5


注1： 各市县可结合实际情况，对确实难以达到配建标准的，可适当降低，但不得低于I类指标。
注2：居住区配套商业停车位按照表4.4普通商业配建。
注3：新建居住建筑按照0.40辆/户-0.75辆/户配建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场所。
居住区内的配建停车场（库）应与居住区建筑相结合，地面机动车停车位数量不宜超过住宅总套数的10%。
居住类项目可设置一定比例的子母车位，每对子母车位按照1.5个车位折算，子母车位折算后总数不得大于机动车停车位总数的5%。
4.3  办公类建设项目：根据使用对象分为机关团体、科研、商务金融三类，停车位配建指标不应小于表4.3的规定。
表 4.3  办公类建设项目配建停车车位指标表
	用地性质
	建筑物类型
	计算单位
	机动车
	非机
动车

	一级类
	二级类
	
	
	Ⅰ
	Ⅱ
	Ⅲ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机关团体
	拥有服务窗口的单位
	车位/100㎡建筑面积
	1.0
	1.1
	1.2
	3.0

	
	
	其他机关团体单位
	
	0.9
	1.0
	1.0
	1.5

	
	科研
	科研单位办公
	
	0.8
	0.9
	1.0
	1.0

	商业服务业用地
	商务金融
	综合性办公
	车位/100㎡建筑面积
	0.8
	0.9
	1.1
	1.0


注1： 工厂办公区其配建停车设施在工厂用地范围内统一集中设置，配建标准参照表 4.14  工矿仓储类建设项目配建停车车位指标表。
4.4  商业类建设项目分为普通商业、超市、综合市场和批发市场、社区农贸市场四类，停车位配建指标不应小于表4.4的规定。
表 4.4  商业类建设项目配建停车车位指标表
	用地性质
	建筑物类型
	计算单位
	机动车
	非机动车

	一级类
	二级类
	
	
	Ⅰ
	Ⅱ
	Ⅲ
	

	商业服务业用地
	商业
	普通商业
	车位/100㎡建筑面积
	0.7
	1.0
	1.0
	2.0

	
	
	超市（﹥10000㎡）
	
	1.5
	1.5
	2.0
	3.0

	
	
	综合市场和批发市场
	
	1.2
	1.5
	2.0
	3.0

	
	
	社区农贸市场
	
	0.5
	0.6
	0.7
	5.0


注1：上述建筑面积含建设项目地下商业部分建筑面积。
注2：机动车地面停车率不低于20%。
对商业文化街和商业步行街等商业建筑规模较小但密集的地区可采用集中配建与分散配建相结合的原则配建停车场（库）。
4.5  旅馆类建设项目停车位配建指标不应小于表4.5的规定。
表 4.5  旅馆类建设项目配建停车车位指标表
	用地性质
	建筑物类型
	计算单位
	机动车
	非机动车

	一级类
	二级类
	
	
	Ⅰ
	Ⅱ
	Ⅲ
	

	商业服务业用地
	商业
	旅馆
	车位/客房
	0.4
	0.5
	0.6
	1.0

	
	
	服务型公寓
	车位/100㎡建筑面积
	0.5
	0.6
	0.7
	2.0


注1：服务型公寓包含酒店型公寓、经营性商住型公寓等。
4.6  餐饮娱乐类建设项目停车位配建指标不应小于表4.6的规定。
表 4.6  餐饮娱乐类建设项目配建停车车位指标表
	用地性质
	建筑物类型
	计算单位
	机动车
	非机动车

	一级类
	二级类
	
	
	Ⅰ
	Ⅱ
	Ⅲ
	

	商业服务业用地
	商业
	餐饮娱乐
	车位/100㎡建筑面积
	1.4
	1.5
	1.5
	3.0


[bookmark: _Hlk183183851]4.7  医院与社会福利类建设项目停车位配建指标不应小于表4.7的规定。
表 4.7  医院与社会福利类建设项目配建停车车位指标表
	用地性质
	建筑物类型
	计算单位
	机动车
	非机动车

	一级类
	二级类
	
	
	Ⅰ
	Ⅱ
	Ⅲ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医疗
卫生
	综合医院
专科医院
	住院部
	车位/床位
	0.4
	0.5
	0.5
	0.5

	
	
	
	其他部分
	车位/100㎡建筑面积
	1.0
	1.2
	1.5
	1.0

	
	
	独立门诊
	
	1.5
	1.5
	1.5
	1.5

	
	社会
福利
	疗养院
	车位/100㎡建筑面积
	0.4
	0.4
	0.4
	0.5

	
	
	福利院、养老院、儿童福利院等
	
	0.3
	0.3
	0.3
	0.5


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应在急诊区入口前考虑设置救护车位。
4.8  博览类建设项目停车位配建指标不应小于表4.8的规定。
表 4.8  博览类建设项目配建停车车位指标表
	用地性质
	建筑物类型
	计算单位
	机动车
	非机动车

	一级类
	二级类
	
	
	Ⅰ
	Ⅱ
	Ⅲ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文化
	会议中心
	车位/100座位
	8.0
	9.0
	10.0
	10.0

	
	
	会展中心
	车位/100㎡
建筑面积
	1.2
	1.2
	1.2
	2.0

	
	
	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等
	
	0.6
	0.7
	0.8
	3.0

	
	
	展览馆
	
	0.7
	0.9
	1.0
	2.0


4.9  游览类建设项目停车位配建指标应按表4.9的规定配置。
表 4.9  游览类建设项目配建停车车位指标表
	用地性质
	建筑物类型
	计算单位
	机动车
	非机动车

	一级类
	二级类
	
	
	Ⅰ
	Ⅱ
	Ⅲ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公园
绿地
	陆地面积＜10hm2
	车位/hm2陆地面积
	≤2.0
	≤2.0
	≤2.0
	≤50.0

	
	
	10hm2≤陆地面积＜50hm2
	
	≤5.0
	≤5.0
	≤5.0
	≤50.0

	
	
	50hm2≤陆地面积＜100hm2
	
	≤8.0
	≤8.0
	≤8.0
	≤20.0

	
	
	陆地面积≥100hm2
	
	≤12.0
	≤12.0
	≤12.0
	≤20.0

	
	广场
	广场
	
	10.0
	10.0
	10.0
	10.0


4.10  体育场（馆）类建设项目停车位配建指标不应小于表4.10的规定。
[bookmark: _Hlk182481765]表 4.10  体育场（馆）类建设项目配建停车车位指标表
	用地性质
	建筑物类型
	计算单位
	机动车
	非机动车

	一级类
	二级类
	
	
	Ⅰ
	Ⅱ
	Ⅲ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体育
	一类（体育场座位数≥10000座，体育馆座位数≥3000座）
	车位/100个座位
	—
	—
	6.0
	10.0

	
	
	二类（体育场座位数＜10000座，体育馆座位数＜3000 座）
	
	3.0
	3.5
	4.0
	10.0

	
	
	全民健身中心
	车位/100㎡建筑面积
	2.5
	2.5
	2.5
	3.0


体育场（馆）配套建设的机动车停车场（库）和非机动车停车场（库）应分组布置，其停车场（库）出口的机动车流线和非机动车流线不应交叉。
4.11  学校类建设项目停车位配建指标不应小于表4.11的规定。
表 4.11  学校类建设项目配建停车车位指标表
	用地性质
	建筑物类型
	计算单位
	机动车
	非机动车

	一级类
	二级类
	
	
	Ⅰ
	Ⅱ
	Ⅲ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教育
	教职工、学生停车位
	幼儿园
	车位/100教职工
	10.0
	11.0
	12.0
	5.0

	
	
	
	小学
	
	10.0
	11.0
	12.0
	20.0

	
	
	
	中学
	机动车：车位/100教职工
非机动车：车位/100师生
	10.0
	11.0
	12.0
	70.0

	
	
	
	中专、职校
	
	10.0
	13.0
	15.0
	50.0-80.0

	
	
	
	高等院校
	
	20.0
	25.0
	30.0
	50.0-80.0

	
	
	学生接送临时停车位
	幼儿园
	车位/100学生
	4.0
	5.0
	6.0
	15.0

	
	
	
	小学
	
	3.0
	4.0
	5.0
	10.0

	
	
	
	中学
	
	1.0
	2.0
	3.0
	3.0


注1：幼儿园、小学、中学校门前道路红线以外（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宜设置不少于200㎡的地面集散场地，供接送车辆临时停放。
注2：在接送交通流量较大的地段，鼓励将面向道路的操场结合地下停车场进行整体建设。
4.12  影剧院类建设项目停车位配建指标不应小于表4.12的规定。
表 4.12  影剧院类建设项目配建停车车位指标表
	用地性质
	建筑物类型
	计算单位
	机动车
	非机动车

	一级类
	二级类
	
	
	Ⅰ
	Ⅱ
	Ⅲ
	

	商业服务业用地
	娱乐
	剧院、音乐厅、电影院等
	车位/100个座位
	7.0
	9.0
	10.0
	10.0


4.13  交通枢纽类建设项目停车位配建指标不应小于表4.13的规定。
表 4.13  交通枢纽类建设项目配建停车车位指标表
	用地性质
	建筑物类型
	计算单位
	机动车
	非机动车

	一级类
	二级类
	
	
	Ⅰ
	Ⅱ
	Ⅲ
	

	交通运输用地
	交通场站
	机场
	车位/高峰日每千位旅客
	8.0
	8.0
	8.0
	—

	
	
	火车站
	
	8.0
	8.0
	8.0
	5.0

	
	
	长途汽车站
	
	4.0
	4.0
	4.0
	4.0

	
	
	公交首末站
	
	1.0
	1.0
	1.0
	10.0


注1：本大类建设工程须进行详细的交通流线组织设计和交通影响评估，本表所列停车位标准仅供参考，具体数值应结合枢纽本身需求进行详细研究。
4.14  工矿仓储类建设项目停车位配建指标不应小于表4.14的规定。


表 4.14  工矿仓储类建设项目配建停车车位指标表
	用地性质
	建筑物类型
	计算单位
	机动车
	非机动车

	一级类
	二级类
	
	
	Ⅰ
	Ⅱ
	Ⅲ
	

	工矿用地
仓储用地
	工业
物流仓储
储备库
	仓储、厂房
	车位（大型）/100㎡建筑面积
	0.2
	0.2
	0.2
	0.4

	
	
	办公、实验
	车位/100㎡建筑面积
	0.8
	0.8
	0.8
	0.2


[bookmark: _Hlk182990043]4.15  本指引中未涵盖的建筑物类型，其配建标准参照建设项目同类用地性质的配建标准取值。
4.16  办公类、商业类、餐饮娱乐类、旅馆类建设项目应在项目内部道路上设置装卸车位供货物出入，不得占用城市道路，并符合下列要求：
表 4.15  配建装卸车停车车位指标表
	建设项目类型
	停车位配建指标

	办公类
	每10000㎡建筑面积设置1个车位，不足10000㎡的按1个车位设置。当装卸车位超过3个时，每增加30000㎡的建筑面积设置1个车位。

	商业类
餐饮娱乐类
	每5000㎡建筑面积设置1个车位，不足5000㎡的按1个车位设置。当装卸车位超过3个时，每增加20000㎡设置1个车位。

	旅馆类
	每10000㎡建筑面积设置1个车位，不足10000㎡的按1个车位设置。当装卸车位超过3个时，每增加20000㎡的建筑面积设置1个车位。


4.17  办公类、商业类、旅馆类、餐饮娱乐类、医院与社会福利类、博览类、体育场（馆）类和影剧院类建设项目应在项目内部主体建筑人流出入口附近设置出租车候客区，并符合下列要求：



表 4.16  配建出租车停车车位指标表
	建设项目类型
	停车位配建指标

	办公类
	每5000㎡建筑面积设置1个车位，不足5000㎡的按1个车位设置。当出租车车位超过3个时，每增加30000㎡的建筑面积设置1个车位。

	商业类
餐饮娱乐类
	每2000㎡建筑面积设置1个车位，不足2000㎡的按1个车位设置。当出租车车位超过3个时，每增加20000㎡的建筑面积设置1个车位。

	旅馆类
	每3000㎡建筑面积设置1个车位，不足3000㎡的按1个车位设置。当出租车车位超过3个时，每增加10000㎡的建筑面积设置1个车位。

	医院与社会福利类
	每3000㎡建筑面积设置1个车位，不足3000㎡的按1个车位设置。当出租车车位超过3个时，每增加10000㎡的建筑面积设置1个车位。

	博览类
	每5000㎡建筑面积设置1个车位，不足5000㎡的按1个车位设置。

	[bookmark: _Hlk183961722]体育场（馆）类
	每1000个座位设置1个车位，不足1000个座位的按1个车位设置。

	影剧院类
	每300个座位设置1个车位，不足300个座位的按1个车位设置。


建设项目出租车车位总数量不宜超过10个。
机场、火车站、汽车站等交通枢纽可结合实际需求，按照相关设计要求进行出租车车位配建。
4.18  旅馆类、博览类、游览类和体育场（馆）类建设项目应结合需求设置大型客车停车位。
4.19  住宅类、游览类、体育场（馆）类和其他公共建筑类建设项目应考虑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并符合下列要求：
表 4.17  配建无障碍机动车停车车位指标表
	建设项目类型
	停车位配建指标

	住宅类
	应设置不少于总停车位数量0.5%的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若设有多个停车场和车库，宜每处设置不少于1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游览类
	总停车位数量在50个以下时应设置不少于1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50-100个时应设置不少于2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100个以上时应设置不少于总停车位数量2%的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体育场（馆）类
	应设置不少于停车位数量的2%，且不少于2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乙级、丙级体育场（馆）类建设项目应设置不少于2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其他公共建筑
	总停车位数量在100个以下时应设置不少于1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总停车位数量在100个以上时应设置不少于总停车位数量1%的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一侧，应设宽度不小于1.2m的轮椅通道。轮椅通道与其所服务的停车位不应有高差，和人行通道有高差处应设置缘石坡道，且应与无障碍通道衔接。
4.20  建设项目按配建指标计算出的车位数，尾数不足1个的以1个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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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附表一____一般机动车位配建指标表][bookmark: _Toc1266107310][bookmark: _Toc183160298]附表一                           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指标表
	用地性质
	建筑物类型
	计算单位
	机动车

	一级类
	二级类
	
	
	Ⅰ
	Ⅱ
	Ⅲ

	居住用地
	城镇住宅
	一类住宅
	车位/户
	1.5
	1.7
	2.0

	
	
	二类住宅
	
	0.8
	0.9
	1.0

	
	
	三类住宅
	
	0.5
	0.5
	0.5

	
	城镇社区服务设施
	配套服务设施
	车位/100㎡建筑面积
	0.3
	0.4
	0.5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机关团体
	拥有服务窗口的单位
	车位/100㎡建筑面积
	1.0
	1.1
	1.2

	
	
	其他机关团体单位
	
	0.9
	1.0
	1.0

	
	科研
	科研单位办公
	
	0.8
	0.9
	1.0

	
	文化
	会议中心
	车位/100座位
	8.0
	9.0
	10.0

	
	
	会展中心
	车位/100㎡建筑面积
	1.2
	1.2
	1.2

	
	
	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
	
	0.6
	0.7
	0.8

	
	
	展览馆
	
	0.7
	0.9
	1.0

	
	教育
	教职工、学生停车位
	幼儿园
	车位/100教职工
	10.0
	11.0
	12.0

	
	
	
	小学
	
	10.0
	11.0
	12.0

	
	
	
	中学
	
	10.0
	11.0
	12.0

	
	
	
	中专、职校
	
	10.0
	13.0
	15.0

	
	
	
	高等院校
	
	20.0
	25.0
	30.0

	
	
	学生接送临时停车位
	幼儿园
	车位/100学生
	4.0
	5.0
	6.0

	
	
	
	小学
	
	3.0
	4.0
	5.0

	
	
	
	中学
	
	1.0
	2.0
	3.0

	
	体育
	一类（体育场座位数≥10000座，
体育馆座位数≥3000座）
	车位/100个座位
	——
	——
	6.0

	
	
	二类（体育场座位数＜10000座，
体育馆座位数＜3000座）
	
	3.0
	3.5
	4.0

	
	
	全民健身中心
	车位/100㎡建筑面积
	2.5
	2.5
	2.5

	
	医疗卫生
	综合医院、专科医院
	住院部
	车位/床位
	0.4
	0.5
	0.5

	
	
	
	其他部分
	车位/100㎡建筑面积
	1.0
	1.2
	1.5

	
	
	独立门诊
	
	1.5
	1.5
	1.5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社会福利
	疗养院
	车位/100㎡建筑面积
	0.4
	0.4
	0.4

	
	
	福利院、养老院、儿童福利院等
	
	0.3
	0.3
	0.3

	商业服务业用地
	商业
	普通商业
	车位/100㎡建筑面积
	0.7
	1.0
	1.0

	
	
	超市（﹥10000㎡）
	
	1.5
	1.5
	2.0

	
	
	综合市场和批发市场
	
	1.2
	1.5
	2.0

	
	
	社区农贸市场
	
	0.5
	0.6
	0.7

	
	
	餐饮娱乐
	
	1.4
	1.5
	1.5

	
	
	旅馆
	车位/客房
	0.4
	0.5
	0.6

	
	
	服务型公寓
	车位/100㎡建筑面积
	0.5
	0.6
	0.7

	
	商务金融
	综合性办公
	车位/100㎡建筑面积
	0.8
	0.9
	1.1

	
	娱乐
	剧院、音乐厅、电影院等
	车位/100个座位
	7.0
	9.0
	10.0

	工矿用地
仓储用地
	工业
物流仓储
储备库
	仓储、厂房
	车位（大型）/100㎡建筑面积
	0.2
	0.2
	0.2

	
	
	办公、实验
	车位/100㎡建筑面积
	0.8
	0.8
	0.8

	交通运输用地
	交通场站
	机场
	车位/高峰日每千位旅客
	8.0
	8.0
	8.0

	
	
	火车站
	
	8.0
	8.0
	8.0

	
	
	长途汽车站
	
	4.0
	4.0
	4.0

	
	
	公交首末站
	
	1.0
	1.0
	1.0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公园绿地
	陆地面积＜10hm2
	车位/hm²陆地面积
	≤2.0
	≤2.0
	≤2.0

	
	
	10hm2≤陆地面积＜50hm2
	
	≤5.0
	≤5.0
	≤5.0

	
	
	50hm2≤陆地面积＜100hm2
	
	≤8.0
	≤8.0
	≤8.0

	
	
	陆地面积≥100hm2
	
	≤12.0
	≤12.0
	≤12.0

	
	广场
	广场
	
	10.0
	10.0
	10.0


[bookmark: 附表二____非机动车及摩托车停车位配建指标][bookmark: _Toc183160299][bookmark: _Toc1749899695]附表二                                        非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指标表
	用地性质
	建筑物类型
	计算单位
	非机动车

	一级类
	二级类
	
	
	

	居住用地
	城镇住宅
	一类住宅
	车位/户
	1.0

	
	
	二类住宅
	
	1.5

	
	
	三类住宅
	
	2.0

	
	城镇社区服务设施
	配套服务设施
	车位/100㎡建筑面积
	1.3-1.5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机关团体
	拥有服务窗口的单位
	车位/100㎡建筑面积
	3.0

	
	
	其他机关团体单位
	
	1.5

	
	科研
	科研单位办公
	
	1.0

	
	文化
	会议中心
	车位/100座位
	10.0

	
	
	会展中心
	车位/100㎡建筑面积
	2.0

	
	
	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
	
	3.0

	
	
	展览馆
	
	2.0

	
	教育
	教职工、学生停车位
	幼儿园
	车位/100教职工
	5.0

	
	
	
	小学
	
	20.0

	
	
	
	中学
	车位/100师生
	70.0

	
	
	
	中专、职校
	
	50.0-80.0

	
	
	
	高等院校
	
	50.0-80.0

	
	
	学生接送临时停车位
	幼儿园
	车位/100学生
	15.0

	
	
	
	小学
	
	10.0

	
	
	
	中学
	
	3.0

	
	体育
	一类（体育场座位数≥10000座，
体育馆座位数≥3000座）
	车位/100个座位
	10.0

	
	
	二类（体育场座位数＜10000座，
体育馆座位数＜3000座）
	
	10.0

	
	
	全民健身中心
	车位/100㎡建筑面积
	3.0

	
	医疗卫生
	综合医院、专科医院
	住院部
	车位/床位
	0.5

	
	
	
	其他部分
	车位/100㎡建筑面积
	1.0

	
	
	独立门诊
	
	1.5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社会福利
	疗养院
	车位/100㎡建筑面积
	0.5

	
	
	福利院、养老院、儿童福利院等
	
	0.5

	商业服务业用地
	商业
	普通商业
	车位/100㎡建筑面积
	2.0

	
	
	超市（﹥10000㎡）
	
	3.0

	
	
	综合市场和批发市场
	
	3.0

	
	
	社区农贸市场
	
	5.0

	
	
	餐饮娱乐
	
	3.0

	
	
	旅馆
	车位/客房
	1.0

	
	
	服务型公寓
	车位/100㎡建筑面积
	2.0

	
	商务金融
	综合性办公
	车位/100㎡建筑面积
	1.0

	
	娱乐
	剧院、音乐厅、电影院等
	车位/100个座位
	10.0

	工矿用地
仓储用地
	工业
物流仓储
储备库
	仓储、厂房
	车位（大型）/100㎡建筑面积
	0.4

	
	
	办公、实验
	车位/100㎡建筑面积
	0.2

	交通运输用地
	交通场站
	机场
	车位/高峰日每千位旅客
	—

	
	
	火车站
	
	5.0

	
	
	长途汽车站
	
	4.0

	
	
	公交首末站
	
	10.0

	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公园绿地
	陆地面积＜10hm2
	车位/hm²陆地面积
	≤50.0

	
	
	10hm2≤陆地面积＜50hm2
	
	≤50.0

	
	
	50hm2≤陆地面积＜100hm2
	
	≤20.0

	
	
	陆地面积≥100hm2
	
	≤20.0

	
	广场
	广场
	
	10.0





